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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代表 

 
阮綺玲女士 美國領事館 

盧焯婷女士 七十一便利店 

關榮蘇先生 尖子顧問有限公司 

麥詠曄女士 尖子顧問有限公司 

汪俊欣女士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潘熙達先生 Apita Dept. Store 

張曉明女士 金寶湯亞洲有限公司 

余惠娟女士 City Super Limited 

何淑冰女士 Coffee Concepts HK Ltd. 

黃志超先生 大食代 

蔡利達先生 食品安全服務國際有限公司 

方俊緯先生 食品檢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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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寶韶先生 葛蘭素史克有限公司 

彭建成先生 燕之家燕窩專門店有限公司 

駱國安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恊會 

張思定先生 香港零售管理協會 

佘繼泉先生 香港中小型企業聯合會 

劉達邦先生 香港中小型企業聯合會 

王少玲女士 香港供應商恊會 

鄧偉然先生 香港供應商恊會 

羅少明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王浩霖先生 麥當勞有限公司 

蘇志安先生 麥當勞有限公司 

許瑞敏女士 美贊臣營養品公司 

周治恩先生 日健日本食品有限公司 

許耀楷先生 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張仲雯女士 伯伯加奴太平洋有限公司 

廖鎮幫女士 伯伯加奴太平洋有限公司 

黎倩雯女士 百佳 

陳永昌先生 八珍國際有限公司 

吳  限小姐 百事(中國)有限公司 

劉慧梅小姐 百事(中國)有限公司 

陳燕芬女士 美國輝瑞科硏製藥  

羅敏儀女士 香港寶潔有限公司 

余美恩女士 香港寶潔有限公司 

黃錦全先生 太古可口可樂香港 

郭炳和先生 大班麵包西餅有限公司 

何國英先生 亞洲辦館有限公司 

盧家敏女士 牛奶公司集團 

薛家強先生 香港保健食品恊會 

王國強先生 香港保健食品恊會 

區凱豐先生 香港聯合利華有限公司 

陳偉倫先生 永南食品有限公司 

劉紀欣小姐 有成行辦館有限公司 

 

 

開會詞 
 
  主席歡迎所有業界代表出席會議，並介紹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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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次會議紀要 
 
2. 上次會議紀要無須修改，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一 
續議事項 
 

使用餐盤墊紙的指引 

 

3. 主席提到上次會議紀要第19段，表示有關使用餐盤墊紙的指引已經定稿，並在這次

會議上提交。食物安全中心(中心)網頁內亦有這份指引，供食肆經營商參考。他籲請食

物業界的食肆經營商在向消費者提供餐盤墊紙時遵從有關指引，並在不適宜與食物直接

接觸的餐盤墊紙上，印上警告字句提醒消費者。  

 

國際編碼系統 

 

4. 主席提到上次會議紀要第23及24段，並表示食品法典委員會已把食物添加劑國際編

碼系統內的作用類別數目由23個修訂為27個。由於香港法例要求食物添加劑標示所屬作

用類別的國際編碼系統編號或列出全名，因此須深入研究是否採用經修訂的國際編碼系

統。此外，香港法例第132章亦列明一共有23個作用類別，食物添加劑必須按這23個類

別標示。如香港採用經食品法典委員會修訂的27個作用類別，便須修改香港法例。待當

局制訂未來路向後，便會徵詢業界的意見，然後才推行有關工作。他藉此機會詢問業界

代表，因應經修訂的國際編碼系統修改食物標籤，會否存在重大困難。  

 

5. 一名業界代表建議說，雖然遵循食品法典委員會修訂的國際編碼系統是一般通則，

但按國際編碼系統標示的食物種類極多，故應容許彈性處理。主席同意其意見，並表示

在27個作用類別中，只有5個受影響。不過，此問題依然複雜，因為並非所有海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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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統一採用經修訂的國際編碼系統。由於遵循食品法典委員會修訂的國際編碼系統是一

般通則，但本港採用經修訂的國際編碼系統會牽涉立法程序，因此當局需要時間研究此

事和制訂未來路向。不過，他請與會人士放心，此事不會影響食物安全及公眾健康。           

 

議程項目二 

『食物安全「誠」諾』2009的最新進展 

 

6. 主席提到上次會議紀要第9段，並邀請何國偉先生向與會人士匯報『食物安全「誠」

諾』2009的最新進展。何國偉先生報告，除了上次會議紀要第9段所記錄的事項外，有

關在二零零九年十一至十二月在港鐵站和公共巴士車身登廣告宣傳和推廣『食物安全

「誠」諾』2009及「食物安全五要點」的工作已告完成。他呼籲食物業協會提醒已成為

承諾人的屬下會員在處所內實踐「食物安全五要點」，並展示『食物安全｀誠＇諾』證

書和標貼及「食物安全五要點」的宣傳品，讓市民知道他們是『食物安全「誠」諾』的

承諾人。   

 

議程項目三 

「業界資訊天地」設計初稿 

 

7. 主席提到上次會議紀要第26段，並邀請何國偉先生介紹「業界資訊天地」的設計初

稿。何國偉先生說，「業界資訊天地」旨在為業界提供一站式網頁，方便他們搜尋與業

界有關的資料。「業界資訊天地」的設計已參考其他國家的食物／衞生機構同類網頁及

「香港政府一站通」的一站式網站，並融入業界代表在二零零九年十一月六日有關此事

的專題小組會議上表達的意見。主席邀請與會人士就「業界資訊天地」的設計初稿發表

意見，並留意到沒有人提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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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黃惠英醫生說，「業界資訊天地」將在今年首季推出，並再次感謝參加專題小組會

議的業界代表提供寶貴意見。她歡迎業界代表日後向中心提出有關「業界資訊天地」的

任何意見。  

 

議程項目四 

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9. 主席表示，中心已成立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在成立後

曾在二零零九年十一月十六日及十二月十七日舉行會議，兩次會議均由食物安全專員擔

任主席。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如下：  

 

a) 找出和解決食物業界在遵從《2008年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關於

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規例》方面所面對的困難；以及 

b) 加強食物業界中不同持分者的溝通，以確保全新的營養資料標籤制度順利推行。 

 

10. 主席邀請譚志偉先生簡介工作小組兩次會議的討論情況，特別是一些不會視作為預

先包裝食物的食物包裝例子。如容器內的食物不視作預先包裝食物，就無須遵從營養標

籤規定。   

 

抽樣方案 

  

11. 譚志偉先生向與會人士簡介在工作小組兩次會議上討論的檢定營養標籤的抽樣方

案。有關方案將由今年七月一日起採用。中心會從同一批有關食品中隨機抽取至少12

個獨立預先包裝消費者單位，然後混合成為一個複合樣本。政府化驗所會對複合樣本進

行化驗和分析，並取得結果。經中心考慮《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技術指引》（《技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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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內的數據修整方法後，該結果將代表該批食品的營養素含量。他提醒說，業界有

責任確保標籤上的營養素數值準確反映食物的營養素含量，並應採用類似的抽樣方案進

行化驗測試。有關抽樣方案詳載於中心網頁，供業界人士參考。  

 

執法事宜 

 

12.  譚志偉先生接着簡介有關下列兩方面的執法事宜：  

 

a) 營養標籤是否符合規定 — 中心在參考《技術指引》內的規管容忍限後，如

發現營養標籤與中心測試結果存在差異，會去信要求業界人士在21天內作出解

釋。若無令人滿意的解釋，中心會去信要求業界人士在30天內更換標籤或停售

產品；若解釋令人滿意，中心不會即時採取執法行動，而會去信要求業界人士

在60天內更換標籤或停售產品，這是執法工作推行首年的彈性安排。如業界在

指定時間內更正標籤，中心不會採取法律行動。對於有令人滿意解釋的個案，

業界約有3個月時間(由中心發信要求解釋起計)糾正違規情況；以及  

b) 小量豁免 — 這適用於每年銷售量超逾30 000件或未能遵從豁免條件的產品。中

心會去信要求業界人士在21天內作出解釋及申述。若無令人滿意的解釋，豁免

會遭撤銷。零售商可於30天的法定寬限期內在小量豁免制度下繼續售賣產品，

並可把寬限期延長30天，這是執法工作推行首年的彈性安排。由中心發信日期

起計，業界約有3個月的寬限期。他表示，上次會議已討論此事，業界代表可參

考會議紀要第18段。  

 

預先包裝食物的定義 

 

13. 譚志偉先生告知與會人士，根據香港法律的定義，「預先包裝食物」指任何經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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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包裝食物以致如不打開或不改變包裝，則不能將包裝內的食物變更，以及該食物

可隨時作為單份食品，交給最後消費者或飲食供應機構。在出售予消費者後才包裝的食

物(例如餅店售賣的「忌廉蛋糕」)不會視作「預先包裝食物」，無須附有營養標籤。他

向與會人士展示會視作預先包裝食物的包裝樣本。「預先包裝食物」包括以繩子、鐵線

或「食用日期標牌」繫緊袋口的食物。另一例子是以保鮮紙穩固包裹，以致消費者在提

起或翻轉包裝時內含物不會溢出的食物(例如超級市場內以保鮮紙包裹的燒味食品)。以

透明膠膜緊緊封口以致沒有缺口讓手指觸及的三文治，也屬於「預先包裝食物」。   

 

14. 譚志偉先生亦展示不會視作「預先包裝食物」的包裝樣本，即鬆鬆蓋住以致翻轉包

裝時內含物會倒出來的包裝，例如膠盒或紙盒裝新鮮雞蛋。此外，還包括餅店內的「瑞

士卷」和超級市場內的盒裝「壽司」，無須打開蓋子便能讓手指伸進容器內觸及食物。

這些包裝只會視作容器，無須附有營養標籤。如食物容器僅以家用普通膠紙或訂書釘稍

為固定蓋子，即使沒有打開盒子也能觸及內含物(例如膠盒內的三文治)，這類食物不屬

於預先包裝食物。不過，須大力拉扯或使用剪刀才能拆開包裝的膠紙則不包括在內。食

物如使用這類膠紙，便符合「預先包裝食物」的定義。他建議業界人士選用合適的產品

包裝方法。主席補充說，食物最終出售予消費者時的形式會決定食物是否屬於預先包裝

食物。簡言之，所有在出售前已包裝的食物都屬於預先包裝食物，而出售予消費者後才

包裝的食物則不屬於預先包裝食物。由於包裝方法日新月異，以新包裝方法包裝的食物

可能需要研究真實的樣本才能決定是否屬於預先包裝食物。      

   

小量豁免申請的進展 

 

15. 譚志偉先生接着簡介工作小組在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七日第二次會議上討論的小

量豁免申請進展。小量豁免辦事處位於中間道停車場大廈，自二零零九年九月一日開始

處理小量豁免申請。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五日，該辦事處收到約13 100宗小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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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申請，其中約11 700宗已獲批准，約1 200宗被拒，另有約80宗自行撤回。中心在二零

零九年十二月十八日前回覆所有在同年十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遞交的申請的目標完全達

到，共處理約8 700宗申請。在1 200宗被拒個案中，大部分是因為標籤上附有營養聲稱，

有些則是因為申請並非在本港境內遞交。中心網頁內有「小量豁免申請指引」，供業界

人士填寫豁免申請書時參考。  

 

其他執法事宜 

 

16. 譚志偉先生說，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亦討論其他執法事宜。在包裝上列出「蜜糖香

腸」，「燻製香腸」和「胡椒香腸」等一系列同類產品的營養素含量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但須清楚說明包裝內是哪一種產品。中心網頁內「食物標籤上的營養資料」專頁內供業

界參考的「營養資料標籤制度之常見問題」中的「更多常見問題(第二部分)」的問題12

已提及這一點。列出包裝內沒有提供的其他同類產品的營養資料，會視作供消費者參考

的額外資料。   

 

17. 譚志偉先生續說，對於巨型乳酪、香腸和火腿等需在零售店鋪分切和重新包裝而無

劃一重量的產品，中心容許重量有最多50%的差異，如以下三例所示： 

 

a) 50 - 100 克： (100 – 50) ÷ 100 = 50% 

b) 100 - 200 克： (200 – 100) ÷ 200 = 50% 

c) 80 - 150 克： (150 – 80) ÷ 150 = 46.7% 

 

就小量豁免申請而言，這些產品會視作相同版本。若重量差幅超逾50%，有關產品不會

視作相同版本，例如50 – 150 克：(150 – 50) ÷ 150 = 66.7%。申請人可在小量豁免申請

書上填寫重量範圍。不過，這項彈性安排不適用於醃菜和堅果等不涉及分切問題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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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名業界代表稱，以“實際稱重＂計算的預先包裝食物應屬於同一版本。主席向與

會人士表示，業界可在工作小組會議上提出有關推行和遵從營養資料標籤制度時遇到的

問題，以及透過詳細討論和實物樣本作例子解決問題。業界諮詢論壇與會人士稍後會獲

告知解決方法，例如有關建議如何處理以“實際稱重＂計算的預先包裝食物，或每包裝

並無既定重量的預先包裝食物(例如重量不一的雞隻)，而這些食物每食用分量的營養素

含量應是相若的。 

 

19. 業界代表就營養資料標籤計劃的執法事宜提出問題。有關問題和答覆撮述如下： 

 

a) 令人滿意的解釋 — 譚志偉先生說，由業界安排的化驗測試、由製造商或供應

商安排並附有證明文件的測試，以及可計算出該營養素數值的合理計算證明及

「計算器」等，都是可構成令人滿意解釋的例子。如有令人滿意的解釋，中心

不會立即提出檢控，但業界仍須更正不準確的營養標籤。政府化驗所進行的化

驗結果將會是最終結果，執法行動會是以該項結果為基礎。  

b) 測試樣本作為參考 — 李富榮先生說，中心會抽取三個樣本，每個樣本由至少

12個單位組成。在這三個樣本中，一個會由政府化驗所化驗，第二個送交業界

自行安排商業化驗所進行測試(如有需要)，而餘下一個則留待日後政府化驗所

與商業化驗所的測試結果出現爭議時作為參考。  

c) 抽取12個單位作為一個測試樣本 — 主席說，三個複合樣本每個均由抽取的12

個單位混合而成的做法已參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並經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討論

後才決定。他表示，當抽取足夠數量作為測試樣本，所有測試樣本的結果應該

是大致相若。此外，有關結果亦視乎個別產品的同質性而定，例如汽水的營養

素成分相若，含有果仁的雪糕等其他產品則可能會出現較大差異。 

d) 符合營養標籤規定(設有容忍限) — 主席說，因為樣本之間的自然差異，中心進

行執法工作時會考慮20%的容忍限(做法與國際做法一致)，再加上檢測方法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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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精度誤差及數據修整方法，差異達到30%至40%仍可能屬於可以接受。李富

榮先生補充說，30%至40%的差異是合理的，尤其是在營養素數值接近其方法

檢測限的情況。中心會在執法工作中考慮這些因素。 

e) 售賣以密封膠袋盛載的預先包裝湯類 — 譚志偉先生說，在零售店鋪向消費者

出售的以密封膠袋盛載的預先包裝湯類屬於預先包裝食物，須加上營養標籤；

如湯類包裝在出售前須於零售店鋪內打開和加熱，則不屬於預先包裝食物。主

席提醒說，應在包裝上清楚列明預先包裝湯類在出售給消費者前需先行加熱，

以免執法時出現誤會。 

f) 基於衞生理由而穩固包好的「壽司」 — 譚志偉先生說，基於衞生理由而穩固

包好的單件「壽司」如最終一同放在一個鬆鬆蓋住的大包裝內，將會符合「預

先包裝食物」的定義。不過，如單件「壽司」每件總表面面積符合營養資料標

籤制度的豁免資格，則可獲豁免。在單件「壽司」或大包裝上附上營養標籤的

做法均可接受。 

g) 不同測試結果的差異 — 第二個樣本如在第一個樣本測試後一段時間後才抽

取，可能會因使用不同原材料而出現差異甚大的測試結果。主席不排除這個可

能性。如差異並非由原材料不同引致，便很可能與品質控制欠佳有關，業界應

檢討這方面。 

 

向化驗服務提供者作出技術支援 

 

20. 李富榮先生告知與會人士，工作小組會議曾就向化驗服務提供者作出技術支援作討

論。由二零零四年起，中心與有興趣的本港化驗所舉行了多次技術會議。經過數年的發

展，中心知悉七間本港化驗所為食物業的主要化驗服務提供者。二零零八年，中心公布

《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檢測方法技術指引》，就挑選分析化驗所和測驗方法提供指引和

標準，並擬備常見問答。二零零九年，中心與香港認可處合辦一系列研討會和技術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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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詳細介紹營養素測試的分析程序，並在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研究化驗所進行即場

示範。為評估本港化驗所的技術能力，中心於二零零六、零七及零九年舉行了三次化驗

所之間比對測試研究。在二零零七年進行的第二次研究，本港的化驗所的表現大致令人

滿意。至於最後一次，則在二零零九年進行，現正擬備有關結果的報告。最後，有關向

化驗所提供技術支援的電郵戶口已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起啟用，化驗所可就營養素測試

的事宜，透過電郵方式請中心提供技術建議，中心會盡快回覆，並把回覆告知本港化驗

所。 

 

21. 主席補充說，所有七間本港化驗所均已參加在二零零九年舉行的化驗所之間比對測

試研究，而其中至少一間近日通過獲內地認可機構考核。不過，本港現時並沒有化驗所

就所有「1+7」營養素測試獲認可，但有一些已就個別營養素測試獲認可。他知道有一

些化驗所正就「1+7」測試爭取獲得本港認可資格。中心網頁已列出該七間本港化驗所

的名稱，業界如需各間化驗所的詳情，可登入香港認可處查看。有關適當的營養素測試

方法，化驗服務提供者宜參考《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檢測方法技術指引》。進行營養資

料標籤執法工作時，基本上會採用指引上介紹的方法。  

 

議程項目五 

營養標籤宣傳計劃 

 

22. 郭麗儀女士向與會人士介紹一為期三年，在二零零八至二零一一年推行的營養標籤

宣傳及教育運動。該運動有以下四個目標： 

 

a) 提高市民對《修訂規例》的意識及認識； 

b) 提高市民對營養素和其對健康影響的意識及認識； 

c) 使市民懂得運用營養標籤，長遠而言，使運用營養標籤成為日常健康飲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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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及 

d) 協助業界明白新的標籤規定和獲得有關技術知識，以便更好地遵從有關規定。 

 

23. 郭麗儀女士說，該運動分以下三個階段： 

 

a) 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七月 — 提高意識，重點在於使業界具備技術知

識；宣傳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和澄清謬誤；提高市民對營養素和其對健康影響的

意識及認識；擬定和製備宣傳及教育資源材料。主要活動／宣傳品有政府宣傳

短片／聲帶；有關食物中的鈉和反式脂肪的研究；常見非預先包裝飲品的營養

素含量的研究；為教育界持分者舉辦的簡介會；報章專稿；小冊子／海報／紀

念品；主題短片；巡迴展覽及衞生講座；在二零零九年七月十一日舉行以「轉

轉看看 食得更健康」為主題的「食物安全日2009」；以及有關營養標籤的20集

一分鐘廣播劇。廣播劇已於二零零九年七月至八月在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現

可於中心網頁下載收聽。 

b) 二零零九年八月至二零一零年六月 — 加深認識，重點在於向業界繼續提供支

援，以便他們更好地遵從有關規定；舉辦導師培訓工作坊，使教育界持分者具

備所需知識；舉行宣傳活動，增加市民對營養標籤的接受程度，更多運用營養

標籤來選擇食物。主要活動／宣傳品有營養標籤教材套2009；由二零零九年六

月起舉辦的導師培訓工作坊；同年九月及十月在公共交通系統展出的海報廣

告；同年十月至十二月播放的電視劇「畢打自己人」中作宣傳；消費者購物卡；

衞生講座；巡迴展覽；預先包裝非酒精飲品的糖含量研究；以及設立公眾電話

熱線。 

c) 二零一零年七月至二零一一年六月— 鼓勵市民改變行為習慣，重點在於透過

「食物安全日2010」及大型宣傳運動，告知市民《修訂規例》已經生效；繼續

支援教育界持分者在全港各區舉辦針對社會上不同羣組的教育計劃及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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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購物點舉行活動，協助消費者把營養標籤的使用融入日常購物活動中。 

 

24. 郭麗儀女士續說，即將完成製備的營養標籤宣傳資料如下： 

 

a) 網上資源 — 為中學生而設的電腦遊戲，可比較食品的營養資料和評估從膳食

中攝入營養素分量的網上工具，互動食物標籤，全新的營養標籤專門網頁等；  

b) 視聽資料 — 第二輯政府宣傳短片／聲帶，一套教育電視節目等；以及 

c) 紀念品 — 八達通套及塑膠文件夾。 

 

25. 郭麗儀女士說，中心將會舉行下列範疇的活動； 

 

a) 與教育界持分者合作 — 由二零一零年年初，每月與消費者委員會在《選擇》

月刊合撰有關營養標籤的專題文章； 

b) 「食物安全日2010」 — 將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七月舉行，主題為將生效的《修

訂規例》；  

d) 大型宣傳運動 — 第三輯政府宣傳短片／聲帶，在公共交通系統展出海報廣

告，電視／電台節目等；以及 

e) 在購物點舉行宣傳活動 — 與本港業界合作，請他們積極支持在購物點舉行的

宣傳活動，這些活動可能包括展示海報、派發小冊子、播放預錄聲帶。 

 

26. 郭麗儀女士又介紹有關預先包裝食物上遭塗掉標記的宣傳活動。她指出，這可能是

因為業界塗掉或遮蓋食物包裝上一些不符合香港《修訂規例》所訂條件的營養聲稱／字

句，又或他們須塗去營養聲稱以便有關產品符合小量豁免申請的資格。不過，這項安排

可能引起消費者混淆或關注，影響他們購買產品的意願。中心已在營養標籤宣傳及教育

運動中加入相關的宣傳活動，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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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眾電話熱線 — 已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七日更新內容，加入有關遭塗掉標記

的信息； 

b) 衞生講座 — 由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六日起，透過衞生講座宣傳有關遭塗掉標

記的信息； 

c) 網上資源 — 包括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六日在中心網頁的常見問答內加入有

關遭塗掉標記的新問題，又於同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營養標籤教材套2009中加

入有關信息；以及 

d) 印刷品和刊物 — 在二零一零年年初印製的五份新的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宣傳海

報中，有一份是關於營養聲稱，當中包含了有關遭塗掉標記的信息。此外，中

心季刊《食物安全通訊》二零一零年第一期亦有專文講述有關遭塗掉標記。 

 

27. 主席得悉，有業界代表建議中心把在購物點舉行的宣傳活動中傳達的信息告知香港

零售管理協會，而不是個別超級市場，以便該會可統籌不同超級市場展示出劃一信息。  

 

議程項目六 

其他事項 

 

在記者招待會中公布的信息 

 

28. 一名業界代表提及有關預先包裝非酒精飲品的糖含量研究的記者招待會中公布的

信息，並認為中心在日後進行同類研究的營養標籤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中，應採取不偏

不倚的公正立場，以免引起公眾恐慌和造成誤導。此外，信息的表達和傳遞方式亦對有

關產品造成負面形象，對其並不公平。他希望中心在發放某產品的營養素資料後，留待

消費者自行選擇應否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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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席知悉並說中心在該研究所採取的原則是向消費者提供真實資料和科學解釋，以

便他們在知情下作出健康的選擇。中心不會建議消費者避免進食某些食物，除非有關食

品違反法例或食用該食品可能危害他們的健康。 

 
下次會議日期 
 
30. 有關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主席藉此機會祝與會人士新年快樂。 
 
31.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分結束。 


